区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2023年东丽区

卫生健康领域“双随机、一公开”

日常监督检查计划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公共卫生、传染病防治、职业卫生、医疗卫生监督执法工作，根据《市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2023年天津市卫生健康领域“双随机、一公开”日常监督检查计划的通知》（津卫监督〔2023〕108号）文件要求，区卫生健康委组织制定了《2023年东丽区卫生健康领域“双随机、一公开”日常监督检查计划》。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天津市东丽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3年4月19日    

（此件主动公开）

2023年东丽区卫生健康领域

“双随机、一公开”日常监督检查计划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公共卫生、传染病防治、职业卫生、医疗卫生监督执法工作，根据《市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2023年天津市卫生健康领域“双随机、一公开”日常监督检查计划的通知》（津卫监督〔2023〕108号）要求，制定本计划。
一、工作目标

按照市委、市政府“十项行动”工作精神和区“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联席会议办公室相关工作要求，扎实开展本年度双随机抽查任务，有效统筹执法资源，减少多头执法；积极探索差异化监管模式，全力提高抽查工作的可续性、精准性和靶向性；力求以对企业最小化的干扰，切实助力营造优质营商环境，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切实维护健康安全秩序，保障卫生健康安全。
二、检查对象

医疗卫生机构，学校，公共场所，二次供水单位，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在华责任单位和经营单位，职业与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职业病诊断机构，职业病鉴定机构，职业用人单位，集中式供水单位，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生产企业及在华责任单位，餐具和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

三、组织分工
（一）区卫生健康委

负责我区卫生健康领域“双随机、一公开”日常监督检查工作的总体组织部署，组织制定2023年度东丽区“双随机、一公开”日常监督检查计划。负责督导“双随机、一公开”日常监督检查工作的落实情况；负责随机抽查信息的公示工作；保障“双随机、一公开”工作所需业务经费和其他条件。

（二）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所

负责2023年我区卫生健康领域“双随机、一公开”日常监督检查计划的具体实施。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所要动态维护检查对象名录库及执法人员名录库，维护“双随机”抽取信息系统，并根据市级“双随机、一公开”日常监督检查计划中的具体要求，在信息系统内完成任务抽取并执行，依法查处违法行为，抽查结果按时报送区卫生健康委。

四、工作要求

（一）科学制定抽取规则，完善抽取信息系统

结合国家和天津市卫生健康委抽查计划，综合考量我区实际情况，本着不重复抽取国家和天津市双随机抽查单位及抽取上一年度未监督或被处罚过的单位的原则，在天津市卫生健康监督综合管理平台中进行随机抽取，通过信息化手段提高双随机抽查的规范化、专业化，实现全过程留痕。

（二）建立审管联动，完善“两库”信息

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所要强化审管联动工作机制，及时掌握和获取被监督单位的变化情况，组织及时更新被监督单位名录库和监督执法人员名录库，完善“两库”个案信息。信息管理员要对被监督单位信息的填报进行质量控制，同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执法人员参加双随机检查的监督执业范围，实行动态管理。任务清单正式下发后不得擅自调整；确有特殊原因需调整任务单位或检查人员时，应向区卫生健康委报告。

（三）全面落实抽查任务，实行部门内执法统筹
区卫生健康委统筹组织本区“双随机、一公开”日常监督检查工作，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所确保在规定时限内保质保量完成监督检查任务，对发现的违法行为，应依法严肃查处或进行移送。对同一抽查对象涉及多个执法科室或多项检查事项的，原则上一次性完成，全力避免多头重复执法。“双随机、一公开”应充分运用卫生监督协管力量，切实提高任务完成率。

（四）规范信息报送，做好公示和宣传工作
区卫生健康委与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所应建立信息公示工作机制，在政务官网对每个检查对象和检查结果进行公示，公示内容包括：检查对象名称、社会信用代码、任务执行机构、检查日期、检查事项和检查结果，做到及时、准确、规范公示，全面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实现阳光监管。检查结果应在检查完成后20个工作日内全部归集公示，行政处罚作出决定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公开。

（五）加强跟踪指导，做好工作效果评估

区卫生健康委组织做好2023年度“双随机、一公开”各项工作，加强督导指导，确保本区“双随机”抽查任务按时完成，适时组织对双随机任务执行情况的评估，定期通报执行情况，推动将评估结果纳入机构和人员年终绩效评估的重要参考依据。

（六）提升队伍能力素质，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努力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规范化进程，加强监督人才队伍建设，通过开展专业培训，增强监督执法能力，提升监督员专业水平。加大宣传力度，提升“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社会影响力和知晓度，营造政府规范监管、企业诚信自律、社会公众监督的良好氛围。

附件：2023年东丽区卫生健康领域“双随机、一公开”日常监督检查计划

附件

2023年东丽区卫生健康领域

“双随机、一公开”日常监督检查计划

	序号
	计划名称
	抽查比例或抽查数量
	抽查大类
	抽查事项
	抽查对象范围
	抽查计划

时间自
	抽查计划

时间至

	1
	医疗机构执业活动监督检查
	70%
	医疗机构执业活动
	医疗机构执业活动监督检查
	诊所
	2023-04-01
	2023-12-31

	
	
	40%
	
	
	门诊部
	
	

	
	
	50%
	
	
	医院
	
	

	
	
	50%
	
	
	其他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2
	传染病防治工作监督检查
	100%
	传染病防治
	疫情报告、疫情控制、消毒隔离、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医疗废物处置的检查
	医学检验实验室
	2023-04-01
	2023-12-31

	
	
	15%
	
	
	门诊部、诊所
	
	

	
	
	40%
	
	
	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
	
	

	
	
	5%
	
	
	其他各类医疗机构
	
	

	
	
	100%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100%
	
	
	采供血机构
	
	

	
	
	无被监管单位
	
	
	其他（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
	
	

	3
	消毒产品监督检查
	无被监管单位
	消毒产品
	消毒产品生产企业监督检查
	消毒产品生产企业
	2023-04-01
	2023-12-31

	
	
	无被监管单位
	
	进口消毒产品在华责任单位监督检查
	进口消毒产品在华责任单位
	
	

	
	
	20%
	
	消毒产品经营单位监督检查
	消毒产品经营单位
	
	

	4
	中医药服务监督检查
	10%
	中医药服务
	中医药服务监督检查
	开展中医药服务的诊所
（诊疗科目登记有“中医科”的诊所）
	2023-04-01
	2023-12-31

	
	
	100%
	
	
	上一年度有涉及中医药专业卫生行政处罚记录的医疗机构
	
	

	
	
	50%
	
	
	开展中医药服务的医院、门诊部
	
	

	
	
	80%
	
	
	开展中医药服务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村卫生室、妇幼保健院、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专科疾病防治机构、护理院、疗养院
	
	

	5
	妇幼健康
抽查计划
	50%
	妇幼健康
	对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监督检查
	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医疗机构
	2023-04-01
	2023-12-31

	
	
	40%
	
	对母婴保健技术服务的监督检查
	从事母婴保健技术服务的医疗机构
	
	

	
	
	无被监管单位
	
	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监督检查
	从事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
	
	

	
	
	上述抽取医疗机构同时抽查该事项
	
	对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监督检查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从事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
	
	

	6
	公共场所
抽查计划
	6%
	公共场所
	游泳场所卫生监督检查
	游泳场所
	2023-04-01
	2023-12-31

	
	
	55%
	
	住宿场所卫生监督检查
	住宿场所
	
	

	
	
	40%
	
	沐浴场所卫生监督检查
	沐浴场所
	
	

	
	
	18%
	
	美容美发场所卫生监督检查
	美容美发场所
	
	

	
	
	30%
	
	其他类公共场所卫生监督检查
	影剧院、录像厅(室)、游艺厅(室)、舞厅、音乐厅、体育场(馆)、展览馆、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商场(店)，书店、候诊室、候车(机、船)室等公共场所
	
	

	7
	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卫生监督检查
	50%
	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
	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卫生监督检查
	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
	2023-04-01
	2023-12-31

	8
	学校卫生监督检查
	20%
	学校卫生
	学校卫生监督检查
	全市普通中小学和高校
	2023-04-01
	2023-12-31

	9
	对饮用水供水单位从事生产或者供应活动以及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的监督检查
	50%
	饮用水供水单位和涉水产品
	集中式供水单位检查
	持证集中式供水单位
	2023-04-01
	2023-12-31

	
	
	16%
	
	二次供水单位检查
	二次供水单位
	
	

	
	
	无被监管单位
	
	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生产单位检查
	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生产单位
	
	

	
	
	无被监管单位
	
	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在华责任单位检查
	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在华责任单位
	
	

	10
	对放射诊疗机构的监督检查
	22%
	放射诊疗机构
	放射诊疗工作监督检查
	放射诊疗机构
	2023-04-01
	2023-12-31

	11
	职业卫生监督检查
	2%
	职业卫生
	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工作监督检查
	用人单位
	2023-04-01
	2023-12-31

	
	
	33%
	
	职业健康检查工作监督检查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
	
	

	
	
	无被监管单位
	
	职业病诊断工作监督检查
	职业病诊断机构
	
	

	
	
	无被监管单位
	
	职业病鉴定工作监督检查
	职业病鉴定办事机构
	
	

	
	
	无被监管单位
	
	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监督检查
	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
	
	

	
	
	50%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工作监督检查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
	
	




